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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改進

情形
本文係就 112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業之改進情形作重點介紹，以供各界參考。

翁燕雪（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為利 112 年度中央政府與

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案之

籌編作業需要，經參酌中央各

機關與地方政府意見，就預算

結構、科目分類、預算內容、

編製程序、各項書表等加以檢

討，期使政府整體資源獲得妥

適之配置，預算之表達更為合

理。

另配合「中華民國一百 

十二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

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二

年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

編製要點」、「中央各主管機

關編製 112 年度概算應行注意

辦理事項」之訂定予以納入外，

並就「歲入來源別預算科目設

置依據與範圍」、「各機關歲

出按職能及經濟性分類應行注

意事項」、「共同性費用編列

基準表」、「用途別科目分類

定義及計列標準表」、「中央

政府各級機關單位分級表」及

各類書表格式等規範，配合實

際作業需要酌予修正。

貳、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之

檢討

112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主要係配合

110 年 10 月 6 日修正之「中央

政府特種基金管理準則」第 4

條及第 7 條第 2 項規定，將營

業基金應以追求最「高」盈餘

及作業基金應以達成最「高」

效益為目標，修正為應以追求

最「佳」盈餘、達成最「佳」

效益為目標，並增訂非營業特

種基金「應設法籌妥長期穩定

財源」等文字，以因應施政需

要。另鑒於營業基金除追求盈

餘，應同時實踐企業社會責任，

以達永續發展，爰增列相關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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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總預算編製作業

規定之修正

一、「歲入來源別預算科

目設置依據與範圍」

依我國關稅課徵實務，於

稅課收入子目「關稅」之「依

據與範圍」增列關稅法第 2 條。

二、「共同性費用編列基

準表」

（一）人事費

約聘（僱）人員酬金、

兼課鐘點費：行政院於本年

1 月、4 月調增約聘（僱）人

員酬金薪點折合率及公立大

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

基準，爰配合修正。

（二）業務費

1. 車輛油料費：考量車輛報

廢年限已於車輛管理手冊

規範，爰刪除已逾 15 年

之小客車及客貨兩用車應

辦理財產報廢等說明。

2. 辦公房舍及員工宿舍修繕

費：審酌該費用之工程內

涵與一般辦公室翻修費

雷同，爰參照一般辦公

室翻修費平均調增比率

（26.57％）同步調高。

3.「直轄市共同部分」之區

公所里民大會經費；「縣

（市）共同部分」之民防

團隊組訓經費、警察人員

常年教育訓練費、拘留人

犯伙食費、義勇消防組織

組訓經費、消防人員常年

教育訓練費、公共衛生業

務推動費、公共衛生人員

工作制服費、里長業務會

報經費、里民大會經費、

里鄰長訓練經費、民防團

隊組訓經費；「鄉（鎮、

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

區）共同部分」之村里長

業務會報經費、村里民大

會經費、村里鄰長訓練經

費、民防團隊組訓經費：

考量編列基準已多年未調

整，且內含不同性質費用

或業務多變，統籌訂定編

列基準已不符實需，爰予

刪除。

（三）設備及投資

1. 一般房屋建築費、一般辦

公室翻修費：審酌近年

營造工程物價指數波動

甚大，爰一般房屋建築

費之鋼骨、鋼筋混凝土

構造編列基準，分別調

增 27.4-33.1 ％、23.2 ％ -

32.8％；一般辦公室翻修

費之 150 人以下、151 人

以上編列基準，分別調增

26.58％、26.56％。

2. 電動汽車充電樁設置費：

考量市面上電動汽車充電

樁類型及價格差距甚大，

爰刪除本項編列基準，由

各機關依市價核實編列。

（四）交通及運輸設備

1. 燃 油 小 客 車、8-9 人 座

小客車、小客貨兩用車

2000cc 以下、四輪傳動客

貨兩用車、電動汽車（含

電池）、油電混合動力

車（2001cc 至 2500cc、

1800cc 以 下 ）、 燃 油 機

車：為容納大眾普遍購置

車款，並因應全球原物料

短缺及運費上漲等壓力，

較現行編列基準或大眾普

遍購置車款售價調高 5％。

2. 電動小貨車：含電池者調

高為 95 萬元，以因應更

大型車輛需求，並增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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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電池者 60 萬元，以降

低購車門檻。

3. 油電混合動力車（1801cc

至 2000cc）： 現 行 已 有

符合需求之車款，爰予增

訂。

4. 說明第 9 點，有關汰換之

車輛得留用替代現有效能

較差車輛之規定：原僅限

汰換首長、副首長專用車

時得留用替代，為配合實

況及增進效能，不再限

制，爰予修正。

（五）資訊設備

印表機：考量印表機之

使用，目前各機關多採租賃

且透過網路方式使用，為切

合實況，爰刪除本項編列基

準。

三、「用途別預算科目分

類定義及計列標準

表」

（一）「人事費」項下

1. 法定編制人員待遇：本科

目之計列標準除「全國軍

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有所規範外，「軍人待遇

條例」、「警察人員人事

條例」、「教師待遇條例」

等亦有之，為使各機關有

明確依循，爰修正計列標

準文字。

2. 退休退職給付：為妥適表

達本科目之適用對象及給

付範圍，修正其定義。

（二）「業務費」、「設備及

投資」及「獎補助費」

項下

1. 臨時人員酬金、房屋建築

及設備費、公共建設及設

施費、對外之捐助、對私

校之獎助：配合本 5 個第

二級科目項下增設第三級

用途別「媒體政策及業務

宣導費」科目，修正其定

義。

2. 對國內團體之捐助：為明

示本科目範圍包含辦理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之捐

助，修正其定義。

四、「各機關歲出按職能

及經濟性分類應行注

意事項」

配合第三級用途別增設

媒體政策及業務宣導費相關科

目，修正所附「歲出經濟性與

用途別分類對照表」之說明文

字。

五、「預算科目編號注意

事項」

為簡化並齊一中央各機關

作業，明定「一般建築及設備」

業務計畫科目項下共同性工作

計畫科目名稱。

六、「中央政府各級機關

單位分級表」

（一）配合「促進轉型正義委

員會」將於 111 年 5 月

30 日完成總結報告後解

散，刪除該單位預算。

（二）為符實況，「營建署及

所屬」單位預算之分預

算「國家公園管理處」

名稱修正為「國家（自

然）公園管理處」。

（三）配合矯正署所屬各「少

年輔育院」於 110 年 8

月 1 日更名為「少年矯

正學校」（未及納入

111 年度總預算編製作

業手冊），刪除「矯正

署及所屬」單位預算項

下「各少年輔育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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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

（四）配合文化部所屬「國立

臺灣歷史博物館」、「國

立臺灣文學館」改制，

並自 111 年度起由原編

列分預算改為單位預算

（未及納入 111 年度總

預算編製作業手冊），

於該部主管項下增列 2

個單位預算；另該部將

成立國家兒童未來館籌

備處，爰於其單位預算

項下增列「國家兒童未

來館籌備處」分預算。

（五）配合數位發展部將於

111 年 7 月底成立，增

列「數位發展部」主管

機關及「數位發展部」、

「資通安全署」、「數

位產業署」3 個單位預

算。

七、「中央各主管機關編

製 112 年度概算應行

注意辦理事項」

為督促中央各機關妥適表

達辦理四大媒體政策及業務宣

導預算編列情形，以利各界監

督，增訂宣導預算編製檢核機

制，藉由多重交叉檢核，確保

資訊正確完整，並避免發生缺

失。

肆、各類書表之修正

中央適用部分

一、修正概算、主管預算及單

位預算之「歲出機關別預

算表」：為應立法院審議

預算需要，增列「前年度

決算數」一欄。

二、修正概算及單位預算之「媒

體政策及業務宣導經費彙

計表」名稱，俾與附屬單

位預算書表名稱一致。

三、修正油料、外幣估算單價

及匯率，其中汽柴油暫以

111 年 4 月 11 日零售參考

牌價、液化石油氣以 109

年 12 月 2 日車用一般自用

客戶參考牌價估算；美金

折合新臺幣匯率暫以 111

年 4 月 11 日銀行間成交收

盤匯率估算。

四、修正「電腦經費概算表」：

原電腦經費有關書表包括

「電腦經費概算表」及其

附表「電腦經費編列分析

表」，為簡化電腦經費概

算編製作業，爰刪除附表，

並修正「電腦經費概算表」

格式及填表說明。

五、修正調查書表「性別預算

編列情形表」：因應行政

院擬定 111 至 114 年新一

期 6項性別平等重要議題，

修正該表之「性別平等業

務類型」。

伍、結語

預算編審作業之研究改進

為持續不斷之重要工作，行政

院主計總處每年均配合行政院

重大政策、參酌立法院審議總

預算案之意見與中央各機關及

地方政府之建議等賡續辦理，

經過長期之檢討改進，已日益

完備並有具體成效，未來仍將

持續檢討預算作業，期使預算

編製更為精進、合理，並提升

資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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